
乌海市商务局

关于加强“五一”期间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

工作的通知

三区商务局、局机关各科室：

当前，正处于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进一步巩固、经济社会运

行秩序加快恢复的关键时期，各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

加，防止疫情反弹任务仍十分繁重，安全生产压力持续加大。

近期，市安委办通报我市连续发生 2 起安全生产死亡事件，

总共造成 2 人死亡，1 人受伤，教训十分惨痛。为举一反三

深刻吸取事故教训，确保商贸流通领域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

形势持续稳定，按照《乌海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深刻吸取事故教训 全面做好当前及“五一”期间安全生

产工作的通知》（乌安委办发〔2021〕17 号）及《内蒙古自

治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转发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关于加强清明节、“五一”节假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通知》（内防指发〔2021〕25 号）文件要求，现就做好“五

一”期间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

三区商务局及局机关各科室要进一步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提

高思想重视程度，将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放在各项工作

的首要位置，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严格履行行

管职责，落实好各项工作措施，认真排查安全生产和疫情防

控薄弱环节。同时要求商场、超市、星级以下宾馆等各商贸

流通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全力做好相关工作，坚持从源

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杜绝

疫情出现反弹。

二、抓紧抓实，毫不松懈做好实地督导工作

安全生产工作方面：三区商务局及局机关各科室要举一反

三，在认真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基础上，督促

各商贸流通企业压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

规，全面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针对商场、超市、星级以

下宾馆、二手车交易市场、加油站等场所加大消防安全督导

排查工作，有效防范各类火灾事故。

疫情防控工作方面：三区商务局及局机关各科室要根据自治

区及我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有关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认真落实“五一”期间常态化疫情防控“一岗双责”，切实履行

对商贸流通行业及从业人员健康监测和管理的监管责任，积



极督促指导商贸流通行业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同时结合爱国

卫生等工作，开展新冠肺炎等重点传染病防控知识宣传，提

倡在人员密集和密闭场所自觉佩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引导公众加强自我防护，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切实做好营业

场所内体温监测、定期消杀工作，进一步强化“人物同防”，

超市及农贸批发市场等企业要进一步强化对冷链食品特别

是进口冷链食品的管控，确保各项疫情防控政策做实做细做

到位。

三、加强应急值守，严格落实值班制度

市区两级商务部门要切实加强 2021 年“五一”节假日期间值

班值守工作，同时要求各相关企业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

和值班人员坚守岗位等工作要求，不得空岗、脱岗。值班人

员要熟悉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24 小时在岗，带班领导

要保持电话畅通、随接随听，坚决杜绝擅离职守、联络不畅、

在岗期间饮酒等情况发生，确保“五一”假期期间安全生产和

疫情防控工作运转有序。


